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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連 江 地 方 檢 察 署 新 聞 稿 
L i e n c h i a n g  D i s t r i c t  P r o s e c u t o r s  O f f i c e  P r es s  Re l eas e 

發稿日期:109年9月16日 
聯絡人：呂象吾主任檢察官 
電話：（0836）22823 

 

 法務部蔡清祥部長及檢察總長江惠民等人巡視馬祖海域 

重申為維護國土安全、海洋資源永續發展，將積極查緝不

法並宣示作為執法之堅強後盾 

鑑於大陸地區船舶非法盜採海砂，嚴重破壞海洋環境與自然生態

及屢有走私、偷渡案件發生，法務部蔡部長清祥及最高檢察署江檢察

總長惠民等人於本（9）月 14日參加在連江地檢署舉行之金門高分檢

署 109年轄區一、二審檢察業務聯繫會議後，於翌（15）日上午 8時

30分許，聽取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艦隊分署第十（馬祖）海巡隊林隊長

志明報告後，旋與最高檢察署江檢察總長惠民、法務部檢察司副司長

李濠松、金門高分檢署林檢察長邦樑、金門地檢署張檢察長云綺及連

江地檢署張檢察長介欽等人出海前往莒光、北竿海域了解大陸船舶越

界盜取海砂等情狀。 

法務部蔡部長不僅就海巡隊同仁執行查緝盜取海砂等犯罪之現

況及所遭遇之困境進行了解，並與隨行同仁及海巡隊林隊長交換意見

，更對於執法海域範圍及禁限制水域界線等問題也提出觀點及建言，

期能逐步修訂相關禁止水域、限制水域範圍之規定，作為第一線查緝

機關之執法依據，以杜絕不法。最高檢察署江檢察總長亦針對走私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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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之查緝、進出邊境之管理及預防犯罪之對策提供許多寶貴經驗，使

隨行同仁均能受益良多。蔡部長及江總長同時也感謝連江地區檢察及

司法警察機關在人力拮据情況下，仍全力付出，共同為維護國土安全

而努力，並指示本署應針對轄區特性，因地制宜縝密規劃，統合轄內

各執法機關，擔任執法人員之堅實後盾，以期有效查緝不法，杜絕犯

罪，勿枉勿縱。 

本署將落實部長、總長及各級長官指示，持續關注轄內國土安全

之情狀，並重申對嚴重破壞國土安全及海洋生態環境之不法行為，必

將聯合轄內司法警察機關，加強海域執法，扣押犯罪工具，從嚴、從

速查緝犯罪，以實際的行動來嚇阻藉由不法而僥倖獲利之犯罪行為，

以維護馬祖海域之海洋生態及連江地區之自然環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 3 

 

 

 

 


